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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6/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06597.htm 为在城市排水工程规

划中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和技术经济政策，提高城市排水

工程规划的编制质量，建设部于2000年12月批准发布了《城

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为国家标准，自2001年6月1日起施

行。 (1)适用范围。适用于城市总体规划的排水工程规划。同

时尚应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主要内容。城市

排水工程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划定城市排水范围、预测

城市排水量、确定排水体制、进行排水系统布局；原则确定

处理后污水污泥出路和处理程度；确定排水枢纽工程的位置

、建设规模和用地。 规划期限应与总体规划一致。应重视近

期建设规划，并考虑远景发展需要。 (3)排水范围。城市排水

工程规划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一致。当城市污水处理

厂或污水排出口设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外时，应将污水处理

厂或污水排出口及其连接的排水管渠纳入城市排水工程规划

范围。 (4)排水体制。城市排水体制应分为“分流制”与“合

流制”两种基本类型，新建城市、扩建新区、新开发区或旧

城改造地区的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合流制排水体制应适

用于条件特殊的城市，且应采用截流式合流制。 (5)污水量。

城市污水应由城市给水工程统一供水的用户和自备水源供水

的用户排出的城市综合生活污水量和工业废水量组成，城市

污水量宜根据城市综合用水量(平均日)乘以城市污水排放系

数确定，该系数一般为0．7一0．8。 (6)雨水量。城市雨水量

计算应与城市防洪、排涝系统规划相协调。把城市规划师站



点加入收藏夹 (7)排水规模。城市污水工程规模和污水处理厂

规模应根据平均日污水量确定。城市雨水工程规模应根据城

市雨水汇水面积和暴雨强度确定。 (8)污水系统。污水系统应

根据城市规划布局，结合竖向规划和道路布局、坡向以及城

市污水受纳体和污水处理厂位置进行流域划分和系统布局。

(9)雨水系统。雨水系统应根据城市规划布局、地形，结合竖

向规划和城市废水受纳体位置，按照就近分散、自流排放的

原则进行流域划分和系统布局。 (10)排水厂、站。排水工程

中的厂、站不宜设置在不良地质地段和供水淹没、内涝低洼

地区。污水处理厂和排水泵站供电应采用二级负荷；雨水管

道、合流管道出水口当受水体水位顶托时，应根据地区重要

性和积水所造成的后果，设置潮门、闸门或排水泵站等设施

；污水管渠系统应设置事故出口。 排水管渠应以重力流为主

，宜顺坡敷设；排水干管应布置在排水区域内地势较低或便

于雨、污水汇集的地带；排水管渠断面尺寸应根据规划期排

水规划的最大秒流量，并考虑城市远景发展的需要确定。 污

水处理。水源不足的城市宜合理利用经处理后符合标准的污

水作为工业用水、生活杂用水及河湖环境景观用水和农业灌

溉用水等。城市污水处理一般应达到二级生化处理标准。

(11)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选址宜符合下列要求：

在城市水系的下游并应符合供水水源防护要求；在城市夏季

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与城市规划居住、公共设施 保持一

定的卫生防护距离；靠近污水、污泥的排放和利用地段；应

有方便的交通、运输和水电条件。污水处理厂周围应设置一

定宽度的防护距离，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污泥必须

进行处置，应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或采取其他措施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 (12)本规范附有条文说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